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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应急管理局
关于印发《沁水县危险化学品企业受限空间

作业安全排查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各相关企业：

现将《沁水县危险化学品企业受限空间作业安全排查整

治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沁水县应急管理局

2023 年 7 月 2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沁水县危险化学品企业受限空间作业
安全排查整治行动方案

近期省内外发生多起受限空间作业生产安全事故，甘肃

临夏、浙江湖州、广东湛江、江西九江、安徽安庆等地接连

发生多起较大受限空间事故，我省吕梁孝义、太原万柏林等

地也发生了多起受限空间事故。为坚决遏制受限空间作业事

故频发势头，根据市应急局《关于印发<全市危险化学品企业

受限空间作业安全排查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晋市应急危

化发〔2023〕183 号）和县安委办《关于印发<全县有限空间

作业安全排查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沁安委办发〔2023〕

41号）要求，结合当前开展的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

行动，决定在全县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受限空间作业安全排

查整治行动。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牢

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认真落实省委省政

府、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决策部署，深刻

汲取省内外受限空间作业生产安全事故教训，全面排查整治

危险化学品行业领域重大生产安全隐患，规范受限空间作业

行为，普及受限空间作业安全知识，避免盲目施救，有效防



范我县危险化学品企业受限空间作业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二、整治范围

排查整治范围为全县危险化学品（不含煤层气）企业、

一般化工、医药生产企业（以下简称“危化企业”）。

三、整治内容

1.是否按照GB30871-2022修订完善企业受限空间作业管

理制度，管理制度是否明确作业审批权限。

2.是否开展了受限空间作业安全培训，重点对受限空间

危险危害辨识和安全防范措施、受限空间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检测仪器和劳保用品的正确使用、应急处置等内容进行培训。

3.作业人员是否接受安全交底，是否了解作业过程中可

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是否落实了安全措施与应急措施。

4.作业人员是否熟悉应急救援器材的位置及分布，承包

商作业人员是否接受相应安全教育。

5.受限空间作业前是否办理票证，审批人员是否审核签字。

6.受限空间作业前 30 分钟内是否进行了气体分析

（管道送风前应对管道内介质和风源进行分析确认），

分析是否合格。

7.受限空间作业时应佩戴移动式气体检测仪，对作业现

场的氧气含量、可燃有毒气体浓度实现连续不间断监测。

8.作业前是否进行了安全风险辨识，是否依据风险辨识



结果落实相关安全措施。

9.作业现场是否配有监护人，监护人是否持证上岗，监

护人是否始终在作业现场监护，并与作业人员保持联络。

10.受限空间作业中一旦发生事故，现场人员是否具有应

急预救援能力。

四、工作步骤

整治自即日起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结束，分四个

阶段实施。

（一）动员部署阶段（7 月 28 日前）。各乡镇、各企业

要根据实际制定受限空间作业整治行动方案，全面动员部署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明确整治工作目标、任务和措施，进一

步细化工作任务，工作责任明确到人，落实落细企业主体责

任和属地监管责任。

（二）危化企业自查自改和部门帮扶阶段（7 月 28 日至

8 月 10 日）。危化企业要根据整治内容，认真开展自查自改，

列出隐患问题清单和整改清单，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编

制通俗易懂的教学资料和简便易行的作业手册，采取灵活多

样的方式开展教育培训，确保从业人员熟练掌握受限空间作

业知识和作业能力及应急救援知识、技能后，方可上岗作业。

各企业要于 8 月底前，通过培训、专家授课、警示教育、观

摩演练等方式，开展一次受限空间教育培训，并至少开展一

次受限空间事故应急演练。



（三）县乡督查检查阶段（8 月 10 日至 9 月 10 日）。

各乡镇要把受限空间作业专项整治检查工作同重大事故隐患

专项整治工作有机结合，深入企业作业现场开展受限空间专

项检查，同时，对于长期承诺无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的企业，

也要随机抽查，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违规行为，对危化企业

自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县局将指导督促企业进行整改。

1.县乡全面检查：县、乡两级监管部门要对危化企业逐

一进行检查，做到 100%全覆盖。

2.重点督查抽查：县局将组织专家对安全管理水平不高、

风险管控能力不强和安全基础薄弱的危化企业进行重点跟踪

督查检查。

（四）总结提高阶段（9 月底前）。各乡镇要对专项整

治期间发现的问题隐患整改工作进行“回头看”，确保问题

隐患整改落实到位、安全风险管控到位。要认真总结专项整

治行动开展情况，按照突出重点、创新亮点、数据准确、语

言精炼要求形成高质量工作总结，并针对专项整治中发现的

根源性问题分析原因、增添措施，探索建立一批切实可行的

长效机制，推动受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常态长效。

五、有关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企业要强化安

全主体责任落实，高度重视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带来的安全

风险，认真制定排查整治方案，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分解整



治任务，及时动员部署，全面推进专项整治各项措施

落地落实。

中石化沁水分公司要严格落实主体企业管理责任，督促

所属站点认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并进一步加大对所属站点

的检查力度，确保主体责任得到有效落实。

（二）压紧压实责任，强化整治成效。县应急局、各乡

镇要督促危化企业严格按照整治内容，认真查找问题、补齐

短板，拿出过硬措施，消除受限空间作业安全隐患。对专项

整治行动中排查治理不认真、整改不到位的企业，依法给予

上限处罚。各危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必须全过程参与整治工作，

督促落实各项管控措施，确保整治取得实效。

（三）强化督导巡查，及时报送信息。县应急局、各乡

镇要将企业受限空间作业安全排查整治行动开展情况列入重

点检查事项，对受限空间作业整治责任不落实，工作不认真、

走形式的危化企业，实行“一案双罚”。整治期间，发生受

限空间作业生产安全事故的，一律责令停产整顿，并根据违

法行为的性质、情节，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各乡镇要将整治方案、安排部署情况、联络人员信息回

执（见附件）于 7 月 28 前报送至县应急局，工作推进情况（包

括工作进度、督导指导、建立机制、宣传发动、应急演练等

工作情况和典型做法）于每月 1 日前报县应急局，9 月 25 日

前报送整治行动工作总结。



联 系 人：王天齐

联系电话：7028565

邮 箱：qsxwhg00@163.com

附 件：受限空间排查整治行动人员信息回执



附件

受限空间排查整治行动人员信息回执

单位：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备注

联络人

沁水县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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